
开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有住房违规

占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方案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按照省委巡视整改和省纪委监委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要

求，为进一步规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有住房使用管理，经

请示，决定开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有住房违规占用问题专

项集中整治。现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

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及我省实施细则。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责任导向，全面排查整治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有住房违

规占用行为，进一步正风肃纪，规范公有住房使用管理，让

有限资源发挥更好的服务保障作用。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治重点。（1）集中整治范围：一

是省机关管理局直接统一管理的省直公有住房（简称管理局

直管公房）；二是省直单位干部职工公共租赁住房（简称省

直公租房）；三是在榕省直单位自行管理的剩余公有住房（简

称单位自管公房）。（2）集中整治重点问题：一是已自购房

未腾退公有住房；二是转租出借公有住房；三是非省直单位

干部职工占用省直公有住房；四是单位和住户闲置公有住



房。

坚持分级负责，明确责任分工。（1）管理局直管公房、

省直公租房违规占用问题的排查整治，由省机关管理局负责

牵头组织；省直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做好本单位人员违规占

用情况的自查自纠、整改落实。（2）单位自管公房违规占用

问题的排查整治，由省直各单位负责；省机关管理局负责指

导督促、情况汇总。

坚持分类清理，明确整改措施。（1）管理局直管公房。

采取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承租人住房情况、向有关单位查

询承租人工作情况、入户抽查核查等方式进行承租资格审

核，全面排查直管公房使用情况。对违规占用直管公房的当

事人，通过做好政策宣传解释、书面通知当事人清退、函请

所在单位党组和驻部门（单位）纪检监察组督促清退、依法

依规强制清退等方式进行清理。（2）省直公租房。通过向不

动产登记部门查询承租人住房情况、通知当事人提交本人情

况单位证明、住宅区人脸识别、随机入户核查等方式进行承

租资格审核，对发现的违规占用问题及时予以清理。（3）单

位自管公房。各单位在全面清查基础上，建立本单位自管公

房台账。对排查发现的违规占用问题，可参照管理局直管公

房、省直公租房清退有关办法自查自纠、清理整改，并将单

位自管公房台账、违规占用问题清单、排查整治情况及时报

送省机关管理局汇总。

坚持目标导向，完善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和“长

久立”相结合，通过整改，及时总结，把需要长期坚持、行



之有效的举措上升为制度措施，形成长效机制，实现标本兼

治。由省机关管理局负责修订完善省机关管理局直管公房管

理办法、省直公租房管理办法。

三、具体安排

自 2021 年 8 月至 12 月，组织开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

有住房违规占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坚持边排查、边整改、

边清退，建立完善管理局直管公房、省直公租房、单位自管

公房台账，列出违规占用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完成时限。

（一）管理局直管公房。（1）2021 年 8 月开始，由省机

关管理局牵头组织排查，对租赁合同期内的，进行承租资格

审核；对合同到期的，进行续租资格审核；对因历史原因产

权挂在管理局名下、实际由省直有关单位支配作为单位宿舍

的，由管理局函请有关单位排查整改；对已核实违规占用的，

由管理局会同当事人所在单位督促限期清退；（2）9 月 15 日

前全面梳理明确问题清单，书面通知当事人限期清退，同时

函请当事人所在单位党组和驻单位纪检监察组督促清退；

（3）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清退，对规定期限内拒不腾退的，

根据需要依法依规强制清退。

（二）省直公租房。（1）2021 年 8 月开始，由省机关管

理局牵头组织排查，通过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承租人住房

情况，通知承租人负责提供本人情况单位证明、住宅区人脸

识别、组织随机入户核查等方式审核承租资格。（2）9 月底

前全面梳理明确问题清单，书面通知当事人按期清退；（3）



10 月底基本完成整改。对不按期清退的，函请所在单位按省

直公租房管理办法落实清退；对拒不腾退的，在省机关管理

局官网予以通报。

（三）单位自管公房。（1）2021 年 8 月开始，由省直行

政事业单位参照管理局直管公房、省直公租房专项整治有关

办法自查自纠，省机关管理局组织重点抽查；（2）8 月底前

建立单位自管公房台账，列出违规占用问题清单；（3）10 月

底前完成问题整改；（4）11 月 15 日前将单位自管公房台账、

违规占用问题清单、清理整改情况报送省机关管理局汇总备

案。

（四）形成整治情况报告。12 月 15 日前由省机关管理

局负责，形成管理局直管公房、省直公租房、单位自管公房

违规占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情况报告。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落实。由省纪委监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

检监察组、省机关管理局成立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有住房违

规占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组局联动机制，办公室设在省机关

管理局（住房保障处），协调推进专项集中整治工作。省直

行政事业单位要成立工作专班，具体负责本单位本系统违规

占用公有住房问题排查整治工作。

（二）强化督促落实。由省机关管理局具体负责，开展

服务指导，重点查核单位自管公房台账、违规占用问题清单、

整改落实情况，推动工作落实，确保整改成效。

（三）强化责任落实。对工作明显滞后、责任不落实、



成效不明显的，予以通报；对违规占用公有住房、拒不腾退

的，按要求报送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